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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 書  

黃樂恆先生  油尖旺民政事務處  
行政主任 (區議會 )3 

民政事務總署  

 
 
列 席 者 ︰  
 
伍震凌先生  區域工程師 /旺角  路政署  
譚詠瑜女士  油尖旺區助理康樂事務經理 2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
 
業 界 代 表  

張志祥先生  九龍果菜同業商會   
葉本維先生  九龍果菜同業商會   
蔡秋潮先生  鮮果運輸業聯會   
姚玉琼女士  鮮果運輸業聯會   
 
 
缺 席 者 ︰  
 
林健文議員  區議員   
余德寶議員  區議員   
 
 
開 會 詞  
 
 楊 子 熙 主 席 歡 迎 各 位 與 會 者 出 席 會 議 。  
 
 
議 項 一 ：  要 求 在 澄 平 街 增 設 綠 化 盆 栽  

(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關 注 油 麻 地 果 欄 工 作 小 組 第

3 / 2 0 1 7 號 文 件 )  
 
2 .  楊 子 熙 主 席 表 示 ，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 “食 環 署 ” )和 康 樂

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 “康 文 署 ” )的 書 面 回 覆 (附 件 一 及 二 )已 在 會

前 送 交 小 組 成 員 備 覽 。 他 繼 而 歡 迎 ：  
 

( a ) 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處 ( “民 政 處 ” )高 級 聯 絡 主 任 ( 1 )伍
永 強 先 生 及 聯 絡 主 任 主 管 (東 )葉 竹 雅 女 士 ；  

( b )  食 環 署 油 尖 區 高 級 衞 生 督 察 ( 潔 淨 / 防 治 蟲 鼠 ) 馮
健 基 先 生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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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康 文 署 油 尖 旺 區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2 譚 詠 瑜 女

士 ；  
( d )  路 政 署 區 域 工 程 師 /旺 角 伍 震 凌 先 生 ；  
( e )  九 龍 果 菜 同 業 商 會 理 事 長 張 志 祥 先 生 及 幹 事 葉 本

維 先 生 ； 以 及  
( f )  鮮 果 運 輸 業 聯 會 主 席 蔡 秋 潮 先 生 及 會 計 姚 玉 琼 女

士 。  
 
3 .  有 小 組 成 員 關 注 題 述 的 公 共 位 置 被 大 量 卡 板 佔 據 ， 並

造 成 環 境 衞 生 問 題 。 小 組 成 員 過 往 甚 至 曾 看 到 已 發 霉 的 卡

板 擺 放 在 該 處 ， 他 詢 問 政 府 部 門 可 否 作 出 處 理 和 綠 化 該 位

置 ， 另 外 並 請 業 界 代 表 協 調 商 戶 ， 避 免 佔 據 公 共 地 方 。  
 
4 .  有 業 界 代 表 表 示 ， 可 向 商 戶 了 解 情 況 ， 並 請 商 戶 自 行

清 理 卡 板 。  
 
5 .  馮 健 基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：  
 

( i )  食 環 署 即 將 進 行 特 別 行 動 ， 清 理 果 欄 周 邊 的 卡

板 ， 該 署 希 望 果 欄 同 業 合 作 ， 在 使 用 卡 板 後 自 行

移 走 卡 板 ；  

( i i )  在 該 署 發 出 「 移 走 障 礙 物 通 知 書 」 後 ， 如 物 主 仍

沒 有 把 卡 板 移 走 ， 署 方 人 員 會 把 卡 板 移 至 倉 庫 存

放 ， 前 來 認 領 的 人 士 或 會 被 檢 控 ；  

( i i i )  早 前 該 署 曾 向 持 份 者 發 信 ， 呼 籲 他 們 保 持 果 欄 周

邊 環 境 清 潔 。  
 
6 .  伍 震 凌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：  
 

( i )  路 政 署 會 就 建 議 放 置 花 盆 的 位 置 及 花 盆 大 小 ， 考

慮 會 否 影 響 鄰 近 交 通 及 道 路 使 用 者 視 線 ；  

( i i )  該 署 收 到 擺 設 花 盆 的 建 議 方 案 後 ， 會 從 道 路 維 修

角 度 提 供 意 見 。  
 
7 .  有 小 組 成 員 指 出 ， 該 位 置 的 擺 放 卡 板 問 題 有 惡 化 趨

勢 ， 食 環 署 協 助 移 走 商 戶 遺 留 下 的 卡 板 ， 變 相 成 為 了 商 戶

的 清 潔 承 辦 商 。 另 外 ， 中 九 龍 幹 線 工 程 約 於 兩 年 後 開 展 ，

屆 時 如 卡 板 問 題 依 舊，會 對 工 程 及 附 近 居 民 帶 來 很 大 不 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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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有 業 界 代 表 表 示 ， 卡 板 可 能 屬 於 上 落 貨 的 工 友 ， 或 可

向 水 果 蔬 菜 業 職 工 會 查 詢 。  
 
9 .  譚 詠 瑜 女 士 簡 述 康 文 署 的 書 面 回 應 。  
 
1 0 .  有 小 組 成 員 表 示 ， 題 述 位 置 長 期 被 卡 板 佔 據 ， 影 響 居

民 進 出 ， 特 別 是 附 近 上 學 的 學 生 ， 建 議 引 入 責 任 制 ， 讓 相

關 部 門 容 易 辨 認 卡 板 物 主 。 另 外 ， 有 小 組 成 員 亦 指 出 ， 清

晨 時 分 和 晚 上 約 9 時 後 ， 常 有 貨 物 佔 據 果 欄 一 帶 路 面 ， 要

求 有 關 部 門 跟 進 。  
 
1 1 .  陳 家 健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：  
 

( i )  警 方 每 天 早 上 均 派 員 到 果 欄 一 帶 ， 協 助 維 持 交 通

秩 序 ；  

( i i )  警 方 與 食 環 署 人 員 不 時 到 現 場 進 行 執 法 行 動 ， 以

處 理 店 鋪 阻 街 問 題 ；  

( i i i )  警 方 會 繼 續 勸 諭 商 戶 和 進 行 執 法 行 動 。  
 
1 2 .  葉 竹 雅 女 士 回 應 如 下 ：  
 

( i )  民 政 處 和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工 程 組 ( “工 程 組 ” )人 員 已

進 行 實 地 視 察 ；  

( i i )  待 該 處 有 合 適 的 位 置 騰 出 後 ， 議 員 可 考 慮 把 增 設

綠 化 盆 栽 的 建 議 提 呈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( “設 管

會 ” )討 論 ；  

( i i i )  當 設 管 會 批 准 該 綠 化 工 程 及 有 關 撥 款 後 ， 民 政 處

和 工 程 組 便 會 隨 即 安 排 展 開 工 程 。  
 
 
議 項 二 ：  研 討 會 流 程 內 容 和 邀 請 嘉 賓 安 排  
 
1 3 .  楊 子 熙 主 席 表 示，早 前 曾 以 傳 閱 方 式，徵 詢 小 組 成 員

以 研 討 會 取 代 製 作 研 究 報 告 的 意 見 ， 民 政 處 代 表 會 向 與 會

者 報 告 研 討 會 的 資 料 。 他 建 議 可 在 研 討 會 中 探 討 果 欄 大 火

後 的 活 化 事 宜 ( 包 括 受 大 火 影 響 人 士 欲 在 原 址 復 業 的 訴

求 )， 以 及 果 欄 運 作 時 對 周 邊 環 境 的 影 響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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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.  有 小 組 成 員 建 議 可 在 研 討 會 中 探 討 果 欄 未 來 的 發

展 ， 並 邀 請 相 關 學 者 出 席 ， 與 參 加 者 交 流 意 見 。  
 
1 5 .  楊 子 熙 主 席 建 議 授 權 成 員 袁 尚 文 先 生 協 助 邀 請 相 關

學 者 ， 眾 無 異 議 。  
 
1 6 .  馮 健 基 先 生 和 陳 家 健 先 生 表 示 ， 食 環 署 和 香 港 警 務

處 ( “警 務 處 ” )會 派 員 出 席 研 討 會 。  
 
1 7 .  徐 少 霞 女 士 表 示，研 討 會 將 於 2 0 1 8 年 1 月 1 3 日 下 午

1 時 至 4 時 舉 行 ， 地 點 為 油 麻 地 聯 邦 皇 宮 酒 樓 。 以 往 曾 獲

邀 出 席 研 討 會 的 政 府 部 門，包 括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、食 環 署 、

警 務 處 、 民 政 處 、 運 輸 署 及 地 政 總 署 ， 小 組 成 員 可 考 慮 沿

用 以 往 的 邀 請 名 單 。  
 
1 8 .  楊 子 熙 主 席 補 充 說 ， 去 年 果 欄 的 持 份 者 (包 括 業 界 代

表 、 附 近 學 校 等 )亦 獲 邀 出 席 研 討 會 ， 本 年 度 會 作 相 同 安

排 。 另 外 ， 工 作 小 組 亦 已 邀 請 附 近 大 廈 法 團 派 代 表 出 席 。  
 
 
議 項 三 ：  其 他 事 項  
 
1 9 .  餘 無 別 事 ， 會 議 於 下 午 1 2 時 2 3 分 結 束 。  
 
 
 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1 8 年 1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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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尖旺區議會  
     關注油麻地果欄工作小組第 3/2017 號文件  

 
 

要求在澄平街增設綠化盆栽  
 
 多謝油尖旺區議會油麻地果欄工作小組主席楊子熙議員就

上述標題事宜提呈文件，並要求食物環境衞生署（下稱「本署」）

作出回應。本署現就文件中提出有關油麻地澄平街及毗鄰位置

放置卡板的問題回覆如下：  
 
 根據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》（第 132 章）第 22（ 2）（ a）
條的規定，本署如發現任何物品或東西的擺放方式妨礙街道潔

淨工作，可向物主送達《移走障礙物通知書》 (通知書 )。倘未

能尋獲該物主或確定物主身份，則可將通知書附於該物品上，

規定在該通知書送達或附於該物品後的四小時內，把物品移

走，並防止該物品在該通知書所指明的期限內再次造成妨礙。

如不遵辦，食環署會將有關物品移走及採取進一步的執法行動。 
 
 在過去三個月，本署在上址及附近地方共發出了 30 張通知

書及清除約 7200 塊被棄置及破損的卡板。此外，本署潔淨組人

員亦於今年 11 月 28 至 30 日，連續三天巡視澄平街一帶的地

方，偶有發現雜物／貨物被放置上述地點，期間共發出 5 張通

知書，其後覆查時，有關物品已於限時內被移走。本署人員亦

安排承辦商清理棄置卡板和垃圾及安排洗街車清洗上址，以保

持環境衞生。  
 
 本署會繼續派員加强巡查有關地點及採取適當行動，以保

持街道暢通及改善環境衞生。  
 
 
 
 
 
食物環境衞生署  
油尖區環境衞生辦事處  
2017 年 12 月  

附件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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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尖旺區議會  

關注油麻地果欄工作小組第 3/2017 號文件  

 

2016 至 2019 年度油尖旺區議會  

關注油麻地果欄工作小組  

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

就「要求在澄平街增設綠化盆栽」  

所作的書面回應  

 

  本署根據政府的內部相關指引，負責轄下場地及路旁綠化帶的園

藝保養工作。由於上述建議位置並非本署管轄範圍，因此需由負責管

理該處的部門進行有關的改善工程。本署如獲批撥相關的經常性開

支，會在植物的保養期屆滿後，承接該等植物的園藝保養工作。如有

需要，本署可向相關部門提供種植品種的意見。  

 

 

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

油尖旺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 

2017年11月  

附件二 


